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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资产收购协议及员工辞退福利债务 

转让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如有董事对临时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

的，公司应当在公告中作特别提示。 

 重要内容提示： 

· 本项签订资产收购协议及员工辞退福利债务转让协议事项需要取

得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批准 

· 除本公司过去 12 个月与同一关联人（广铁集团及其附属公司合并

计算）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外，公司与同一关联人及不同关联人

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 本项关联交易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独立性 

 

一、本次关联交易概述 

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与广

州铁路（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广铁集团”）及其控制的企业广梅

汕铁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广梅汕”）、广东三茂铁路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三茂”）于 2016年 10 月 26 日就购买广铁集团

所属资产、广梅汕和三茂分别所属的相关铁路运营资产和债务事宜签

订了资产收购协议和员工辞职福利债务转让协议（以下简称“本次关

联交易”）。 

本次交易的标的为广铁集团所属的郭塘货场改扩建工程、广梅汕

所属的东莞东客运段、汕头车辆段的相关资产、合同和员工及员工辞

职福利债务、三茂所属的肇庆客运段、肇庆信号水电段三水车载车间、

三水机务段的相关资产、合同和员工及员工辞职福利债务。 



因广铁集团系本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广梅汕和三茂为广铁集团的

附属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广铁集团、

广梅汕和三茂为本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根据本次关联交易的金额，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除本公司过去 12个月与同一关联人（广

铁集团及其控制的企业合并计算）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外，公司与同

一关联人及不同关联人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关系介绍 

广铁集团持有本公司 37.12%的股份，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广梅

汕、三茂系广铁集团控制的企业，系其控股子公司。本公司与广铁集

团及其控制企业之间的交易将构成《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下应当披露的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关联方简介 

本公司成立于 1996年 3月 6日，企业性质为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为深圳市罗湖区和平路 1052号，法定代表人武勇，注册资

本为人民币 708,353.7 万元，经营范围主要有铁路客货运输服务、铁

路设施技术服务、国内货运代理、铁路货运代理、铁路设备租赁、机

械设备维修等。 

广铁集团成立于 1992年 12月 5日，企业性质为全民所有制企业，

注册地址为广州市越秀区中山一路 151 号，法定代表人武勇，注册资

本为人民币 16,084,531.5 万元，经营范围主要有组织管理铁路客货

运输、科技与其它实业开发；承办陆运进出口业务的国际货物运输代

理业务；广告经营业务；铁路内外建筑工程的勘测设计、施工和维修

等，广铁集团股东为中国铁路总公司。 

广梅汕成立于 1998年 9 月 22 日，企业性质为国有控股有限责任

公司，注册地址为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 236 号 2205 房，法定代表人

武勇，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670,869.8736 万元，经营范围主要有铁路

客货运输服务，铁路设施技术服务，仓储、装卸服务，铁路设备租赁，

机械设备维修、加工及维护，铁路专用仪器设备检测、维修、租赁、



安装，铁路工程施工管理服务，铁路内外建设工程的勘察设计、施工

和维修，科技开发及技术服务等，广梅汕的控股股东为广铁集团。 

三茂成立于 1996 年 12 月 25日，企业性质为国有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注册地址为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 374 号 19 楼，法定代表人

武勇，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95,767.08万元，经营范围主要有铁路客货

运输，铁路运输咨询服务，仓储，搬运装卸服务；铁路运输设备修理、

修配，机电制造；资产经营与管理，房屋出租，铁路技术服务，铁路

运输代理；房屋维修，物业管理；铁路工程管理，铁路内外建设工程

的勘察设计、施工和维修等，三茂的控股股东为广铁集团。 

2、关联方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1）广铁集团的主要业务系组织管理铁路客货运输、科技与其

它实业开发；承办陆运进出口业务的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务；广告经

营业务；铁路内外建筑工程的勘测设计、施工和维修等；广铁集团最

近三年主要业务发展情况良好，业务收入持续增长。 

（2）广梅汕的主要业务为铁路客货运输服务，铁路设施技术服

务，仓储、装卸服务，铁路设备租赁，机械设备维修、加工及维护，

铁路专用仪器设备检测、维修、租赁、安装，铁路工程施工管理服务，

铁路内外建设工程的勘察设计、施工和维修，科技开发及技术服务等；

广梅汕最近三年主要业务发展情况平稳，业务收入保持稳定。 

（3）三茂的主要业务为铁路客货运输，铁路运输咨询服务，仓

储，搬运装卸服务；铁路运输设备修理、修配，机电制造；资产经营

与管理，房屋出租，铁路技术服务，铁路运输代理；房屋维修，物业

管理；铁路工程管理，铁路内外建设工程的勘察设计、施工和维修等；

三茂最近三年主要业务发展情况平稳，业务收入保持稳定。 

3、关联方与上市公司之间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和

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的说明 

（1）广铁集团现持有公司 37.12%的股份，系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业务上，广铁集团为公司的铁路运输业务上级单位；除上述股权持股

的产权关系外，广铁集团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其他资产隶属、资产共有

关系；广铁集团与公司最近三年发生的主要债权债务关系系接受、提

供运输服务和铁路相关服务，具体为： 

主要交易类

别 
交易方 

历年发生金额（万元） 

2014 年 2015 年 
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 



接受运输服

务 

广铁集团及其控制

企业 
212,405 235,095 110,951 

接受铁路相

关服务 

广铁集团及其控制

企业 
115,746 111,547 36,780 

提供运输服

务 

广铁集团及其控制

企业 
193,811 248,298 163,397 

提供铁路相

关服务 

广铁集团及其控制

企业 
2,258 2,594 718 

合计 524,220 597,534 311,846 

除广铁集团与公司存在党组织领导和隶属关系外，双方的员工之

间不存在交叉、派遣等情况。 

（2）广铁集团系广梅汕的控股股东，广梅汕与公司不存在产权

隶属关系；广梅汕与公司相互独立，不存在业务范围的重叠；广梅汕

与公司之间不存在资产隶属、资产共有关系；广梅汕与公司最近三年

发生的债权债务关系主要系接受、提供运输服务和铁路相关服务；广

梅汕与公司双方的员工之间不存在交叉、派遣等情况。 

（3）广铁集团系三茂的控股股东，三茂与公司不存在产权隶属

关系；三茂与公司相互独立，也不存在业务范围的重叠；三茂与公司

之间不存在资产隶属、资产共有关系；三茂与公司最近三年发生的债

权债务关系主要系接受、提供运输服务和铁路相关服务；三茂与公司

双方的员工之间不存在交叉、派遣等情况。 

4、关联方最近一年（2015 年）主要财务指标 

广铁集团最近一年的财务数据情况如下：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4,590.05 亿元、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659.57 亿元；广梅汕最近一年的

财务数据情况如下：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165.02 亿元、营业收入为人

民币 37.69 亿元；三茂最近一年的财务数据情况如下：资产总额为人

民币 67.6 亿元、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21.56 亿元。 

 

三、本次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1、交易名称和类别 

本次关联交易系资产收购及员工辞退福利债务转让交易，交易标

的系广铁集团所属的郭塘货场改扩建工程、广梅汕所属的东莞东客运

段、汕头车辆段的相关资产、合同和员工及员工辞职福利债务、三茂



所属的肇庆客运段、肇庆信号水电段三水车载车间、三水机务段的相

关资产、合同和员工及员工辞职福利债务。 

2、权属状况说明 

本次关联交易的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

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

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3、相关资产运营情况的说明 

（1）广铁集团本次出售的资产主要情况为： 

主要资

产类别 
资产名称 

资产

数量 

经营该资

产年限 

取得

方式 

取得价格 

（元） 

该项投资

投入使用

年限 

该项资产已

计提折旧或

摊销的年限 

其他 
郭塘货场改扩

建工程 
1 -- 自建 

28，
440,756.00 

-- -- 

截至目前，上述在建工程仍处于建设施工期，建设施工可按期正

常进行，不存在未披露的重大权利限制和不确定事项。 

（2）广梅汕本次出售的资产主要情况为： 

主要资

产类别 
资产名称 

资产

数量 

经营该资

产年限 

取得

方式 

取得价格 

（元） 

该项投资

投入使用

年限 

该项资产已

计提折旧或

摊销的年限 

车辆相

关设备 

客车 AEI 探测

站建设和电子

标签设备购置 

1 
2016 年 9

月至今 
购买 1,022,631.28 0 0 

车辆相

关设备 

新建客车不落

轮车床 
33 

2016 年 9

月至今 
购买 

11,298,718.0

0 
0 0 

车辆相

关设备 

25G 型发电车

柴油发电机组

更新 

23 
2016 年 9

月至今 
购买 6,359,829.07 0 0 

车辆相

关设备 

客车空调机组

及控制柜更新 
9 

2016 年 9

月至今 
购买 2,522,222.16 0 0 

车辆相

关设备 

客车电子防滑

器加装改造 
10 

2016 年 9

月至今 
购买 1,098,119.63 0 0 

车辆相

关设备 

25K、25G 型客

车集便器加装

改造 

1 
2016 年 9

月至今 
购买 3,019,316.23 0 0 

车辆相
5T 设备高价互

换配件（含备品
1 2016 年 9 购买 1,700,300.00 0 0 



主要资

产类别 
资产名称 

资产

数量 

经营该资

产年限 

取得

方式 

取得价格 

（元） 

该项投资

投入使用

年限 

该项资产已

计提折旧或

摊销的年限 

关设备 配件） 月至今 

信息技

术设备 

TCDS 车载无线

传输项目 
23 

2012 年

12月至今 
购买 1,402,770.00 3 3 

信息技

术设备 

汕头值班室

TCDS 项目 
1 

2012 年

12月至今 
购买 1,018,395.00 3 3 

截至目前，上述资产能继续投入正常生产、具备正常生产所必须

的批准文件；上述资产最近一年运作状况良好，不存在影响其运营的

重大法律瑕疵和物理损害，不存在未披露的其他重大权利限制和资产

损耗事项。 

（3）三茂本次出售的资产主要情况为： 

主要资

产类别 
资产名称 

资产

数量 

经营该资

产年限 

取得

方式 

取得价格 

（万元） 

该项投资

投入使用

年限 

该项资产已

计提折旧或

摊销的年限 

机器设

备 
机器设备 1,936 

1998年至

今 
购买 7,941.09 -- -- 

车辆 机车 54 
2006年至

今 
购买 22,653.42 -- -- 

车辆 客车 148 
1993年至

今 
购买 29,371.44 -- -- 

电子设

备 
电子设备 525 

1997年至

今 
购买 2,678.07 -- -- 

截至目前，上述资产能继续投入正常生产、具备正常生产所必须

的批准文件；上述资产最近一年运作状况良好，不存在影响其运营的

重大法律瑕疵和物理损害，不存在未披露的其他重大权利限制和资产

损耗事项。 

4、交易标的账面价值 

根据广东中联羊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就广铁集团、三茂相关资产

分别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以及广东中广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就广梅

汕相关资产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广铁集团、广梅汕和三茂出售的相

关资产的账面价值具体如下：广铁集团出售资产的账面价值为

2,844.08 万元、广梅汕出售资产的账面价值为 33,353.34 万元、三

茂出售资产的账面价值为 17,731.95万元。 

（二）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原则和方法 



根据本公司与广铁集团、广梅汕和三茂签订的相关资产收购协议

和员工辞职福利债务转让协议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将由第三

方专业机构对拟收购资产和职工安置费用进行评估、核实，并以评估

后出具并且报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备案的《资产评估报告》中确定的收

购净资产公允值和交易双方根据现有职工待遇情况测算后的《辞退福

利预测表》确定的职工安置费用具体金额为基准。 

为本次关联交易提供评估服务的评估机构为广东中联羊城资产

评估有限公司和广东中广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广东中联羊城资产评

估有限公司现时持有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09 年 3

月 20日联合颁发的编号为 0200048005的《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

格证书》，业务范围为从事证券、期货相关评估业务；广东中广信资

产评估有限公司现时持有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09

年 7 月 30 日联合颁发的编号为 0200069008 的《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

估资格证书》，业务范围为从事证券、期货相关评估业务。 

本次关联交易的评估基准日为 2015 年 10 月 31日，评估方法为

成本法，公司拟收购的相关资产的评估结果为： 

1、广铁集团资产评估结果： 

交易标的名称 账面价值（万元） 评估价值（万元） 增减值（万元） 增减率（%） 

广铁集团出售

资产 
2,844.08 2,865.74 21.66 0.76 

2、广梅汕资产评估结果： 

项目 
2015 年 10 月 31

日评估值（万元） 

2016 年 10 月 26 日

公允价值（万元） 
增减值（万元） 

增减率

（%） 

流动资产 1,146.15 1,098.17 -47.98 -4.19 

非流动资产 41,105.64 44,267.66 3,162.02 7.69 

—固定资产 40,913.41 41,195.87 282.46 0.69 

—在建工程 192.23 3,071.79 2,879.56 1,497.98 



项目 
2015 年 10 月 31

日评估值（万元） 

2016 年 10 月 26 日

公允价值（万元） 
增减值（万元） 

增减率

（%） 

资产总计 42,251.79 45,365.83 3,114.04 7.37 

由于在评估基准日后，广梅汕的在建工程建设增加了建造费用及

三台车辆经过大修增加了大修费用，故存在评估价值变动情况。 

3、三茂资产评估结果： 

项目 
2015 年 10 月 31

日评估值（万元） 

2016 年 10 月 26 日

评估值（万元） 
增减值（万元） 

增减率

（%） 

存货-原材料 1,732.51 1,212.80 -519.71 -30.00 

固定资产-设备

类 

23,379.18 23,693.16 313.98 1.34 

在建工程（设备

安装） 

61.69 61.69 -- -- 

资产总计 25,173.38 24,967.65 -205.73 -0.82 

由于在评估基准日后，三茂部分存货数量有变动、新增两项固定

资产（机器设备、电子设备类）及部分固定资产（车辆）完成大修和

报废，故存在评估价值变动情况。 

（三）本次关联交易涉及的员工辞退福利债务转让 

根据本公司与广梅汕和三茂签订的员工辞职福利债务转让协议

的规定，本公司将承担广梅汕和三茂的员工辞职福利债务，并向广梅

汕和三茂收取相关价款，其中，广梅汕转让的员工辞职福利债务（职

工安置费用）金额和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9,023,874.00 元；三茂转让

的员工辞职福利债务（职工安置费用）金额和转让价格为

15,703,174.00元。 

本次关联交易涉及的员工辞退福利债务转让完成后，公司不存在

偿债风险和其他或有风险。 

（四）交易标的定价情况及公平合理性分析 

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将由第三方专业机构对收购资产和职工安

置费用进行评估、核实，并以评估、核实后出具的专业报告所载的具

体金额为基准，标的定价公平合理。  

 

四、本次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条款 

1、本公司与广铁集团签订的资产收购协议 

（1）合同主体：本公司、广铁集团 

（2）收购范围：广铁集团拥有的郭塘货场改扩建工程 

（3）交易价格：人民币 28,657,400.00 元 

（4）支付方式：现金支付 

（5）支付期限：本公司应自收购生效日起 30 日内按照协议价格

向广铁集团支付大于 50%收购价格的款项，并且于收购完成日后的一

个月内向广铁集团支付收购价格的余款。 

（6）交付或过户时间安排：广铁集团应该从协议生效日 5日内，

向本公司提供完整的收购资产清单以及相关的权属证明、购置凭证

（含银行支付凭证）、债权债务凭证、完税凭证、合同有关的所有执

照、批文、许可等，开始办理收购资产交接手续。按照法律规定相关

收购资产应办理变更登记或过户手续的，广铁集团应按照规定提供文

件、资料协助本公司办理所有变更登记或过户手续。广铁集团应于生

效日起 15 日内完成向本公司的收购资产交接手续，并根据协议约定

和《资产评估报告》的内容核对实际交接的收购资产内容，和本公司

签署书面交接证明书。 

（7）协议生效条件：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

双方公章；本公司按照章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和香港联

交所《上市规则》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取得董事会或

独立股东就本协议收购事项的批准（如需）；广铁集团的国有资产处

置方案取得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批准；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完

成其他必备法律程序。 

（8）违约责任：双方应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自觉履行本协议

规定的义务，如由于一方的违约，造成本协议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

行时，由该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如出现双方违约，则应根据各方过

错的实际情况，由各方分别承担行应的违约责任。违约责任的承担概

不影响守约方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的权利。如果本公司延迟支付本协

议约定的收购价款的，每延期一日，应该就支付不足部分支付万分之

三的违约金。 

2、本公司与广梅汕签订的资产收购协议 

（1）合同主体：本公司、广梅汕 



（2）收购范围：广梅汕拥有的东莞东客运段、汕头车辆段的客

车车辆、配件、检修工装设备、与生产有关的动产（包括但不限于车

辆、设备、相关在建工程）、正在履行的合同权益及相关转让的在岗

员工 

（3）交易价格：人民币 453,658,279.84 元 

（4）支付方式：现金支付 

（5）支付期限：本公司应自收购生效日起 30 日内按照协议价格

向广梅汕支付大于 50%收购价格的款项（抵减双方原有的欠款后的余

款），并且于本公司收到广梅汕开具的合法有效发票三个月内向广梅

汕支付收购价格的余款（抵减双方原有的欠款后的余款）。若双方对

于收购价格的调整未能达成一致，广梅汕应于其后的 15日内向本公

司退还其已支付的全部款项。 

（6）交付或过户时间安排：广梅汕应该从协议生效日 5日内，

向本公司提供完整的收购资产清单以及相关的权属证明、购置凭证

（含银行支付凭证）、债权债务凭证、完税凭证、合同有关的所有执

照、批文、许可等，开始办理收购资产交接手续。按照法律规定相关

收购资产应办理变更登记或过户手续的，广梅汕应按照规定提供文件、

资料协助本公司办理所有变更登记或过户手续。广梅汕应于生效日起

15 日内完成向本公司的收购资产交接手续，并根据协议约定和《资

产评估报告》及《收购完成日收购净资产公允价值报告》的内容核对

实际交接的收购资产内容，和本公司签署书面交接证明书。 

（7）协议生效条件：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

双方公章；本公司按照章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和香港联

交所《上市规则》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取得董事会或

独立股东就本协议收购事项的批准（如需）；广梅汕的国有资产处置

方案取得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批准；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完成

其他必备法律程序；本协议签订时，双方同时另行签订《员工辞退福

利债务转让协议》，两者互为生效条件。 

（8）违约责任：双方应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自觉履行本协议

规定的义务，如由于一方的违约，造成协议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

时，由该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如出现双方违约，则应根据各方过错

的实际情况，由各方分别承担行应的违约责任。违约责任的承担概不

影响守约方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的权利。如果本公司延迟支付本协议

约定的收购价款的，每延期一日，应该就支付不足部分支付万分之三

的违约金。 



3、本公司与三茂签订的资产收购协议 

（1）合同主体：本公司、三茂 

（2）收购范围：三茂拥有的肇庆客运段、肇庆信号水电段三水

车载车间相关资产（包括但不限于电务车载设备、检测工装、备品等）

及三水机务段机车、客车车辆、配件、检修工装设备、与生产有关的

动产（包括但不限于车辆、设备、相关在建工程）、正在履行的合同

权益及相关转让的在岗员工 

（3）交易价格：人民币 249,676,445.37 元 

（4）支付方式：现金支付 

（5）支付期限：本公司应自收购生效日起 30 日内按照协议价格

向三茂支付 51%收购价格的款项（抵减双方原有的欠款后的余款），

并且于本公司收到三茂开具的合法有效发票三个月内向三茂支付收

购价格的余款（抵减双方原有的欠款后的余款）。若双方对于收购价

格的调整未能达成一致，三茂应于其后的 15 日内向本公司退还其已

支付的全部款项。 

（6）交付或过户时间安排：三茂应该从协议生效日 5日内，向

本公司提供完整的收购资产清单以及相关的权属证明、购置凭证（含

银行支付凭证）、债权债务凭证、完税凭证、合同有关的所有执照、

批文、许可等，开始办理收购资产交接手续。按照法律规定相关收购

资产应办理变更登记或过户手续的，三茂应按照规定提供文件、资料

协助本公司办理所有变更登记或过户手续。三茂应于生效日起 15 日

内完成向本公司的收购资产交接手续，并根据协议约定和《资产评估

报告》及《广东三茂铁路股份有限公司拟出售资产涉及其拥有的部分

存货、固定资产及在建工程公允价值报告书》的内容核对实际交接的

收购资产内容，和本公司签署书面交接证明书。 

（7）协议生效条件：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

双方公章；本公司按照章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和香港联

交所《上市规则》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取得董事会或

独立股东就本协议收购事项的批准（如需）；三茂的国有资产处置方

案取得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批准；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完成其

他必备法律程序；本协议签订时，双方同时另行签订《员工辞退福利

债务转让协议》，两者互为生效条件。 

（8）违约责任：双方应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自觉履行本协议

规定的义务，如由于一方的违约，造成协议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

时，由该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如出现双方违约，则应根据各方过错



的实际情况，由各方分别承担行应的违约责任。违约责任的承担概不

影响守约方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的权利。如果本公司延迟支付本协议

约定的收购价款的，每延期一日，应该就支付不足部分支付万分之三

的违约金。 

（二）本公司向关联方支付款项事项 

因本次关联交易涉及上市公司向关联方支付款项的，本次关联交

易的相关协议已就购买的资产日后无法交付或过户的情况做出适当

的保护上市公司利益的合同安排。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向广铁集团、广梅汕和三茂支付收

购价款，符合相关资产收购协议约定的付款进度。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和对公司发展的重要意义在于：一是实现

公司生产力布局优化，公司收购三茂、广梅汕相关车辆、客运和机务

资产后，公司客运业务范围将由目前深圳到坪石拓展到广东省全境。

二是充实公司客货运输资源，公司收购三茂、广梅汕相关资产，将有

效缓解和改善公司客运、车辆资源不足的现状，更好地适应市场需要，

提高市场竞争力；三是公司收购广铁集团郭塘货场将改善公司广州枢

纽内货运资源不足的现状，更加有利于白班货列开行，提高货物周转

效率和货运发送量。本次关联交易实施后，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六、本次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16年 10 月 26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收购三茂股份、广梅汕公司及广铁集团部分资产的议案》，同

意本次资产收购暨关联交易事项，参会董事共计 9 人，同意 5 人，反

对 0 人，弃权 0人；关联董事武勇、孙景、俞志明、陈建平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陈松、贾建民和王云亭对本次关联交易投同意表决票。 

2016年 10 月 26 日，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认

可意见和独立意见，认为本次关联交易需要履行董事会的关联交易表

决程序，本次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按一般商务条款进行的交易，交易条

款公平合理，符合本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 

此外，本次关联交易事项需要取得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批准。 



 

七、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况 

最近 12 个月内，公司与广铁集团、广梅汕和三茂除发生有日常

关联交易外，未发生与本次资产收购交易类似的其他关联交易。 

 

八、公告附件 

（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二）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声明 

（三）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四）广铁集团相关资产评估报告 

（五）广梅汕相关资产评估报告 

（六）三茂相关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10 月 26 日 

 


